戴耀廷：家庭及婚姻定義會改變嗎？
（信報）　2009-01-14
　　最近就《家庭暴力條例》是否應修訂以涵蓋同性同居者引起很大的爭議。無論是支持者或反對者都可能認為，若《家庭暴力條例》的名稱不變，但又涵蓋同性同居者，那就會改變了家庭及婚姻的定義。（在這裏，同性同居者是指同住二人之間有覑一般人理解為性的親蜜關係，但不只包括陰道交及肛交的性行為。）但究竟這修訂將如何「改變」家庭及婚姻的定義，說法卻不太清楚。我看到在這討論中，「改變」被不同的人賦予了五種不同的意思。

　　第一種意思是指這修訂會在法律上直接及即時地改變了現有法律對家庭及婚姻的定義。縱觀香港現行的法律，其實並沒有對家庭有統一的定義，各法例都會有其本身對家庭的定義。如在《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對家庭成員的定義與《僱員補償條例》或《肺塵埃沉覑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的定義就很不同。因此，即使《家庭暴力條例》名稱不變並對家庭作出定義，那也只會適用於此法例的範圍，不會在法律上改變其他法例關於家庭的定義。

是「住宅」非「家庭」

　　另外，《家庭暴力條例》的英文名稱是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在此法例，domestic是譯作「家庭」。但縱觀其他的法例，domestic 多是譯作「家居」、「住宅」或「住用」。只有在《僱傭條例》涉及「家庭傭工」（domesticservant）時，domestic 才譯作「家庭」。但從「家庭傭工」的性質看，domestic的意思應是「住宅」，因單身人士也可聘用家庭傭工。

　　若現有名稱不變，中、英文意思是有不同的。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凡條例的兩種文本在比較之下，出現意義分歧，得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若條例的目的只是希望處理一些同居一起或有覑某種特殊關係之間的人出現暴力的情況，那條例的目的和作用應是傾向英文名稱的「住宅」的意思，而不是中文名稱的「家庭」的意思。故即使《家庭暴力條例》名稱不變，其實在法律上的意思應是英文名稱的《住宅暴力條例》，而不會用中文的名稱反過來把家庭的意思改變。

　　現有法例規定條例的保障是適用於「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若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保障範圍，修訂也可能會使同性同居關係，視為「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但即使這樣做，這是否會在法律上使現有婚姻的定義包括同性同居者呢？其實從文字上用了「猶如」這詞，那在法律上正是要指出同性同居關係不等同婚姻關係，同性同居關係只是會在此法例的適用範圍內視為婚姻關係，並不會改變現有法律對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定義。正如原有規定說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也不能使男女同居者可以在法律上享有在此法例以外其他適用於婚姻的權利。

同性婚姻地位沒變

　　第二種意思是這修訂雖未必直接及即時改變了家庭及婚姻的法律定義，但會引發同性戀團體提出訴訟挑戰現有的法律定義，衝擊家庭及婚姻現有的定義。首先如上的分析，這修訂在法律上不會改變了家庭及婚姻的法律地位，故即使同性戀團體以此提出訴訟，法庭也很難單憑此，就可提出合理的理據推翻現有法律明文對婚姻的定義。且就算沒有此修訂，我們也沒法阻止同性戀團體依據《基本法》或《人權法》挑戰現有法律對婚姻的定義。故無論進行這修訂與否，其實不會對現在關於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的爭議，產生很大的實質改變。

　　第三種意思是這修訂會令市民誤以為政府已承認同性同居者猶如婚姻關係，間接承認同性婚姻。這可能對市民的估計太高或太低了。有多少市民真的會關注《家庭暴力條例》呢？就算知道政府就《家庭暴力條例》進行立法，又有多少會細讀條例內容，知道要把同性同居者包括進條例，並因而會改變家庭及婚姻的定義呢？若有些市民是如此的關心這修訂，那麼他們就不應該被誤導了。

　　第四種意思是這修訂會向社會發放一個訊息，表示政府對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是開了綠燈。但政府已多次公開表示進行此修訂是並沒有打算改變現行法律對家庭及婚姻的定義的意圖，那為何會得出這結論呢？

　　第五種意思是這修訂會第一次明文地在一項法例中，正式讓同性同居者與婚姻中的夫婦享有的同等的權利，因而「有可能」使同性同居者將來繼續在其他的範疇如稅務、房屋、醫療等，也要求可享有如婚姻中的夫婦享一樣的權利，甚至最終會要求改變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定義。


不應把意見妖魔化

　　但我相信第五種說法才是現在爭議的真正核心。反對者認為一旦修訂獲通過，那就會讓同性戀團體打開一個法律缺口，令以後要反對讓同性同居者享有與婚姻中的夫婦同等的權利時更加困難。支持者則可能有正好相反的期望，希望此修訂能成功打開一個缺口，讓以後要擴展同性同居者的平等權利時，多了一個法律依據。

　　要判斷這意思是否成立並不容易。無疑這修訂對同性同居者的權益是一個突破，但因《家庭暴力條例》所要處理的問題涉及人身自由，與在其他的婚姻權益範疇如稅務、房屋、醫療等，給予同性同居者一樣權益的考慮點並不一樣。同性婚姻所涉及的考慮在性質上就更不同了。

　　我不反對修改《家庭暴力條例》的名稱，避用家庭一詞，並在法例中避用「猶如婚姻」的字眼，以減少爭拗。但我相信關於《家庭暴力條例》的爭議無論如何處理，只是揭示了香港社會內部存在一個很重大的分歧，那就是關乎同性同居者的法律權益及地位問題。

　　我認為香港社會不應再迴避，得直接去處理這問題。但在這社會分歧如此大的題目，我相信有關的公共討論，必須秉持包容、信任及理性的態度來進行，不應輕易把持不同意見者妖魔化，那才能最終在香港這多元社會達至一個多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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